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大比例尺地形图机助制图规范 G13 14912一94

                  Specifications for computer-aided mapping

                        fo large-scale topographic maps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野外数据采集机助成图的方法测绘1：500,1：1 000,1：2 000数字地形图的技

术规定和精度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1：500,1：1 000,1：2 000数字地形图的测绘生产。依据本标准测绘的数字地形图

可供国民经济建设各部门进行勘察、规划、设计和施工等使用。

2 引用标准

    GB 7929  1：500  1：1 000  1：2 000地形图图式

    GB 14804  1：500  1：1 000  1：2 000地形图要素分类与代码

    GB 2312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
    SJ 2347 微型数字电子计算机通用技术条件

    ZBY 306. 1 计算机外部设备接口统一规定 第一部分 JC-1串行接口

3 总则

3.1 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

3.1.1 平面控制测量。应使四等以下各级平面控制的最弱点相对于起算点点位中误差满足下列要求：

    1：500地形图测图不超过5cm;

    1：1 000,1：2 000地形图测图不超过1 Ocm ,

3.1.2 高程控制测量。不论采用水准测量或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应使四等以下各级高程控制的

最弱点相对于起算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大于2cm o

3.1.3 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在不低于上述精度的前提下，各专业部门可根据需要，使用本专业部门颁

布的标准进行作业。

3.2 坐标高程系统和投影

3.2.1 坐标系统一般采用1980西安坐标系，亦可采用1954年北京坐标系或独立坐标系。高程系统采

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当采用独立高程系统时，应与1985国家高程基准联测。

3.2.2 平面控制采用高斯一克吕格投影，按3。带计算平面直角坐标。当投影长度变形大于2. 5cm/km

时，亦可采用高斯一克吕格投影30带或任意带平面直角坐标系统，但其投影面可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面、抵偿高程面或测区平均高程面。

3.3 地形图的分幅和编号

    图幅按矩形（或正方形）分幅，其规格为40cm X 50cm，或50cm X 50cm,

    图幅编号按西南角图廓点坐标公里数编号，X坐标在前，Y坐标在后，亦可按测区统一顺序编号。对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4一01-14批准 1994一10一01实施



                                        Gs 14912一94

于已施测过地形图的测区，可沿用原有的分幅和编号。

3.4 地形类别的划分

    平地；绝大部分地面坡度在2-以下的地区；

    丘陵地：绝大部分地面坡度在2'- 6。之间的地区；

    山地：绝大部分地面坡度在60̂-25。之间的地区；

    高山地：绝大部分地面坡度在25“以上的地区。

3.5 地形图的基本等高距

    地形图的基本等高距根据地形类别和用图的需要，按表1规定选用。

                                                表 1                                          m

一冷 T}  J}J            I}                                           平 地 丘 陵 地 山 地 高 山 地

                    1：500                       0.5           1.0(0.5)           1.0             1.0

                    1：1 000                    0.50.0)           1.0              1.0             2.0

                  1：2 000                    1.0(0.5)          1.0           2.0(2.5)        2.0(2.5)

    注：括号内的等高距依用图需要选用。

    一个测区同一比例尺宜采用一种基本等高距。当基本等高距不能显示地貌特征时，应加绘半距等高

线。

    平坦地区和城市建筑区，根据用图的需要，也可以不绘等高线，只用高程注记点表示。

I6 高程注记点的密度

    高程注记点一般选在明显地物点或地形特征点上，其密度为图上每100cm，内5̂-20个。

3．了 地形图的精度

3.7.1 地物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

    地形图图上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位置中误差和邻近地物点间距中误差，不得超过表2的规

定。

3.7.2 高程注记点的高程中误差

    高程注记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得超过基本等高距的1/3,

                                              表 2                                         m

价攀价
    注：括号内的点位中误差和邻近地物点中误差依测图精度要求选定。

3.7.3 等高线插求点高程中误差

    等高线插求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得超过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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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一琳升一牡一份升才一
    注：Ha为基本等高距。

3.8 地形图符号及注记

    地形图符号及注记按GB 7929的规定执行。

    对图式中没有规定的地物、地貌符号，各专业部门根据用图的需要，可另作补充规定。但应在技术设

计书或技术总结中说明。

3.9 极限误差

    本规范以中误差作为衡量精度标准，二倍中误差作为极限误差。

3.10 仪器的精度要求和检验

    本规范中涉及的距离测量，采用测距仪进行时，测距仪的标称精度，不低于，级测距仪的精度

（I MD I <20mm)；其经纬仪的精度，不低于DJ6型经纬仪的精度。

    对于所使用的测绘仪器，必须做到及时检验和校正，加强维护保养，使其保持良好状态。

4 图根控制测f

4.1 图根点的精度

    图根点的精度，以相对于邻近控制点中误差来衡量。其点位中误差不得大于0.1XMX10-3(m)(在

本标准中M均为测图比例尺分母）；高程中误差不得大于测图基本等高距的1/10e

4.2 图根点标石的埋设

    图根点可视需要埋设适当数量的标石。城市建设区或工业建筑区标石的埋设，应考虑满足地形图修

测的需要。

4.3 图根控制点的密度

    图根控制点（包括高级控制点）的密度，应以满足测图需要为原则，一般不低于表4的规定。

                                              表 4

称 t}1}J1}               }一粉1拼井一
4.4 图根平面控制测量

    图根平面控制测量，可采用图根三角（网）、图根导线（网）、混合网、极坐标和交会点等方法布设。在

各等级控制点下加密，不宜超过二次附合。在难以布设闭合导线的地区，可布设成支导线。

    当测区范围较小时，图根三角、图根导线可作为首级控制。

4.4.1 图根导线测量

4.4.1.1 图根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遵守表5的规定。

                                              表 5

Wt A 4Wtc    mm1. 3M斗夭燕靛贵 DJ6       -       -     11. 5             f 30"  I   f 20"   I 1    I f 60" V.  I f 40" V
    注：n为测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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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图根导线的边长采用测距仪单向施测一测回。一测回进行四次读数，其读数较差应小于

20mm。测距边应加气象和加、乘常数改正。

4.4.1.3 1，500,1，1 000测图，当附合导线边数不超过15条时，长度可放长至表5规定的1.5倍，此
时方位角闭合差不应超过士4011V -n，绝对闭合差不应超过5 XMX 10-"(m)；当导线长度短于表5规定

的1/3时，其绝对闭合差不应大于3 XMX 10-"(m),

4.4.14 图根导线布设成支导线时，其长度不超过表5中规定的长度，边数不多于3条。水平角用DJ6

型经纬仪施测左、右角各一测回，其圆周角闭合差不应超过40"。边长采用测距仪单向施测一测回。

4.4.2 极坐标法测量

    采用测距仪极坐标法测量，其主要技术要求，应遵守表6规定。其边长不得大于表7的规定。

                                              表 6

Mli m R瑞羚铃                                                      x    m    v    VEitMmm17i-DJs                                    Cp7                                                  l}i  fc1              fp1  }J-  Q       I <30"       I                          <1/7 4ME    I      <20mm
                                              表 7                                         m

绮于日共羊于
4.4.3 图根三角测量

4.4-3.1 图根锁（网）的平均边长不宜超过测图最大测距的1.7倍。传距角不宜小于300,特殊情况下，

个别传距角也不应小于200。三角形个数不应超过12个。水平角观测方向多于3个时应归零。水平角

观测各项限差不应超过表8的规定。

                                            表 8

M aDJ61片斗卒件叶60"
    注：n为测站数。

4.4-3.2 图根三角作为首级控制时，起始边边长相对中误差不应大于1/10 000,

4.4.3.3单三角锁的坐标闭合差，不应大于1X ,ln一 XMX10-4(M) (n为三角形个数）。
4.4.4 交会法测量

    图根解析补点，可采用有校核条件的测边交会和测角交会。其交会角应在300̂-150。之间，交会边长

不宜超过。。5 XM(m)。分组计算所得的坐标较差，不应大于2XMX 10-0(m),

4.5 图根高程控制测量

    图根点的高程，当测图基本等高距为0. 5m时，采用图根水准测量或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当

基本等高距大于0. 5m时，可用解析三角高程测量。

4.5.， 图根水准测量

4}5}1}1 图根水准可沿图根点布设为附合路线、闭合路线或结点网。图根水准测量应起迄于不低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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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精度的高程控制点上，其技术要求应遵守表9的规定。

                                              表 9

1X0AtoDS10粗IANm     -}S Bgfi1�?}}}     },, 100 万渭器
    注：L为水准路线长度（(km),n为测站数。

4.5.1.2 水准路线布设成支线时，应采用往返观测，其路线长度不大于2. 5km,

4.5.1.3 当水准路线组成单结点时，各段路线的长度不得超过3. 7km,

4.5.2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其技术要求应遵守表10的规定。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附合路线长度不超过5km，布设成支线时不超过2. 5km。仪器高、规标高

取至毫米。其路线应起闭于各等级高程控制点。

                                              表 10

TRNADJ6华nA-     (｛           MVTARA伴                                    a黔         }    J  Q
    注：D为路线长度（(km),

4.5.3 解析三角高程测量

    图根解析三角高程测量，其路线应起闭于各等级高程控制点，技术要求应遵守表n的规定。

                                            表 11

一｝州m Cpl it1～．                  0.4S            I        f 0. 1H,
    注：S为边长（(km),n为边数，Ha为等高距。

    当边长小于25m时，对向观测较差应满足0. lm的要求。仪器高和规标高应准确量取，记至厘米。计

算三角高程时，球差和折光差小于lcm时，可不加改正。

4.6 测站点的增补

    地形测图应充分利用控制点和图根点。当图根点密度不足时，可采用支导线，极坐标等方法增设测

站点。不论采用何种方法，测站点的点位精度，相对于附近图根点的中误差不应大于2XMX 10-'(m);

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测图基本等高距的1/60

5 野外数据采集

    野外数据采集，一般采用自动化和半自动化采集系统。在非建筑区测图，也可以采用视距人工输入

法，其视距长度按有关规定执行。

5.， 野外数据采集系统硬件的配置和软件的功能要求

5.，．1 系统硬件的配置

5.1.1.1 自动化采集系统

    a． 电子速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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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数据自动记录器；

    c． 与微机的通讯接口。

5.1.1.2 半自动采集系统

    a． 普通光学经纬仪（测角精度不低于DJ6型经纬仪）；

    b． 光电测距仪；

    c。 电子手簿；

    d． 与微机的通讯接口。

    上述两系统除基本配置外，还可配置便携式微机、小型绘图机和打印机。

5.1.2 数据采集软件的功能要求

5.1.2门 测站表头信息记录，包括测区代号、测站号、观测日期、时间、温度、气压、仪器型号、仪器号、观

测者、记簿者和测距仪的加、乘常数，以及测站仪器高。上述各项内容的代码自行定义，但各相应信息代

码应在设计书或技术总结中加以说明。

5.1.2.2 测站碎部点的观测

    a. 测站定向观测和限差的检查；

    b． 碎部点的观测记录，包括测点号、数据采集编码、规标高、斜距、垂直角、水平角，其记录格式可

自行规定；

    c． 错误数据的删除。

5.，．2.3 具有对数据记录查询显示（或打印）和信息编码修改的功能。

5.2 野外数据采集编码

5.2.1 野外数据采集编码的总形式为：地形码＋信息码。

5.2.2 地形码是表示地形图要素的代码。地形码可采用GB 14804中相应的代码，也可采用汉语拼音

速写码、键盘莱单、以及混合编码等。若采用非标准编码形式时，经计算机处理后，转换为符合GB 14804

规定的地形图要素的代码。

5.2.3 信息码是表示某一地形要素测点与测点之间的连接关系。随着数据采集的方式不同，其信息编

码的方法（如顺序编号法、断点编号法等）各不相同。无论采取何种信息编码，应遵循下列原则：

    a． 有利于计算机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

    b． 尽量减少中间文件。

5.3 野外数据采集技术要求

5.3.1 草图的绘制

    a。 绘制草图时，对于地物、地貌，原则上采用GB 7929所规定的符号绘制，对于复杂的图式符号

可以简化或自行定义。但数据采集时所使用的地形码，必须与草图绘制的符号一一对应，

    b。 草图必须标注所测点的测点编号，且标注的测点编号应与数据采集记录中测点编号严格一致；

    c． 草图上地形要素之间的相关位置必须清楚正确，

    d． 地形图上需注记的各种名称、地物属性等，草图上必须标记清楚、正确。

5.3.2 数据采集时，仪器的设置及测站定向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仪器对中偏差不大于5mm;

    b． 以较远一测站点（或其他控制点）标定方向（起始方向），另一测站点（或其他控制点）作为检核，

算得检核点的平面位置误差不大于0.2XMX10-3(m);
    c． 检查另一测站点（或其他控制点）的高程，其较差不大于1/6等高距；

    d． 每站数据采集结束时，应对标定方向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超出b,。两项所规定的限差，其检

测前所测的碎部点成果必须重测。

5.3.3 测点时，水平角和垂直角读至仪器度盘的最小分划；归零检查和垂直角指标差不大于1' ,测距

最大长度按表2中规定的地物点平面位置精度来决定。当地物点平面位置精度选取表2括号内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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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时，测距最大长度不应超过表13的规定；否则，测距最大长度不应超过表12的规定。

5.3.4 测站表头应按5.1.2.1中提出的内容进行记录。

5.3.5 仪器高、规标高量取至厘米；当加、乘常数改正大于2cm时，应考虑其改正；施测地物点时，若棱

镜偏离地物中心点大于5cm，应加偏心距改正。

5.3.6 地形点间距不应超过表14的规定。对于山脊线点、山谷线点、变坡线点、山顶点、盆底点、鞍部点

等按其地形变化进行采集。

                                              表 12                                         m

}奚   }1   R}}C}l}t'cfJ}一一一一川 1 j 250一
                                              表 13                                         m

一1t  AJ   R卡1 = 500300十牛｛牛一
                                            表 14                                         m

一t}  }J   R一共一二洲一1=200050丁
5.3.7 每日施测前，应对数据采集软件进行试运行检查，确保无误方可使用。对输入控制点的成果数

据，需打印（或显示）进行检校。

5.3.8 资料的整理和检查

    野外观测资料的整理和检查，应在一天或一阶段采集工作完成后及时进行，其内容包括：

    a． 对照草图检查所采集的数据。检查可根据设备的情况采用显式和打印数据记录对照草图逐条

核对，也可以采用小型绘图机绘制略图进行核对；

    b． 当对照检查发现有矛盾时，如草图绘制有错误，应按照实地情况修改草图；如数据记录有错误，

可修改测点编号、地形码和信息码，对于记录中的水平角、垂直角、距离、规标高等观测数据禁止修改，必

须返工重测；

    c． 删除作废记录，补充实测时来不及记录的卷尺量距点和公共点记录；

    d． 对经检查修改后的数据及时存盘或录带。采用录带保存时，应录两次，并且每次都应检查；如

用磁盘保存，除对录取的数据进行检核外，并作备份。

5.4 测绘内容的取舍

5.4.1 地物、地貌的各项要素的表示方法和取舍原则，除按GB 7929执行外，还应遵守本节的有关规

定。

5.4.2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及主要附属设施均应进行测绘。房屋以墙外角为准，临时性建筑可舍去。

    居民区可视测图比例尺大小或用图需要，适当加以综合。建筑物、构筑物轮廓凸凹在图上小于

0. 5mm时，可用直线连接。
5.4.3 独立地物能按比例尺表示的，应实测外廓，不能按比例尺表示的，应准确测定其定位点或定位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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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管线转角点均应实测，管线直线部分的支架线杆和附属设施密集时，可适当取舍。

5.4.5 水系及其附属物，应按实际形状测绘。水渠应测注渠底高程，并标注渠深，堤、坝应测注顶部及坡

脚高程；泉、井应测注泉的出水口及井台高程，并注记井台至水面深度。

5.4.6 地貌一般以等高线表示，明显的特征地貌应以符号表示。山顶、鞍部、凹地、山脊、谷底及倾斜变

换处，应测注高程点。

5.4.7 露岩、独立石、梯田坎等应测注比高。斜坡、陡坎比高小于1/2基本等高距或在图上长度短于

5mm时，可舍去。当坡、坎较密时，可适当取舍。

5.4.8 一年分几季种植不同作物的耕地，以夏季主要作物为准；地类界与线状地物重合时，按线状地物

测绘。

5.4.9 居民地、机关、学校、山岭、河流等的名称，应按现有名称注记。

6 测A数据的计算机处理和机助制图

6.1 数据处理和机助制图所需的基本设备及要求

6.1.1 计算机

    a． 应选用计算速度快，内、外存容量大，兼容性好的计算机；

    b． 计算机至少应配置一个作数据交换的通用外部存贮设备；

    c． 计算机通用技术条件应符合SJ 2347标准中有关技术规定；

    d． 计算机输入输出（I/O）接口应符合ZBY 306. 1标准中有关规定；

    e． 计算机配置的显示器分辨率应能满足大比例尺地形图图形显示和图形编辑精度的基本要求；

    f． 计算机应配有磁盘操作系统及所支持的汇编语言、高级语言、汉字系统以及计算机诊断程序等

一系列软件。

6门.2 绘图仪

    a.量测系统分辨率不大于0. 002mm/step ;

    b． 可寻址分辨率不大于0. 025mm/step;

    c． 零点定位差不大于0. 04mm ;

    d。 动态误差不大于0. lmm;

    e． 单笔重复误差0. 05mm;

    f． 有效绘图面积不小于841mmX 597mm(Al幅面）。

6.2 用于数据处理、机助制图的基本软件及功能要求

6.2.1 系统软件的操作，应采用菜单或提示。所有的系统软件应具较好的兼容性。

6.2.2 数据通讯软件：

    解决野外测量数据记录器与微机的联机通讯，实现数据的单向传输或双向传输。

6.2-3 控制测量数据处理软件：

    对野外原始测量数据文件进行解码，分离出有关数据，并对观测值进行各项改正，建立网点数据结

构文件和网点自动排序；坐标近似值的自动生成和对各控制网、线的平差计算；按一定格式打印出成果

表，以及绘制控制网、线图等功能。

6.2.4 碎部测量数据处理软件：

    对原始碎部测量数据进行分类、碎部测点坐标计算，图幅接边及剩余点的数据处理等，形成碎部点

文件。根据点文件信息，将属于同一地物的各个测点按照一定的格式进行排列和处理，形成图形文件。并

且有对点文件、图形文件进行查询、修改、追加、删除等数据编辑功能。

6.2.5 等高线自动绘制软件：

    利用离散高程点，并考虑到地性线和断裂线的处理，自动建立数字高程模型；自动进行等高线跟踪、

等高线的断开处理以及形成等高线高程点记录文件；可用人机交互式对等高线进行编辑；能在绘图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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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等高线图。

6.2.6 图形编辑软件：

    该软件的主要功能包括对屏幕上显示的各种图形进行增补、修改、删除、平移、旋转和注记等；对显

示的图形具有开窗功能；能按层进行编辑和层的叠加。

6.2.7 批量式绘图软件：

    对图形文件数据进行处理，自动调用相应的子程序，绘制出相应的地形图要素符号及注记；可进行

分层绘制；能绘制图廓线、方格网线，且能进行图廓整饰和图幅外规定的注记内容；对超过一幅图面积的

内容能自动分割，并处理好图幅边缘数据和图形。

6.3 对数据处理和图形编辑的要求

6.3.1 数据处理的要求

6.3.1门 原始碎部测量数据、点文件和图形文件进行数据编辑时，只能对非测量数据进行修改。

6.3.1.2 在图形文件中，数据应分层存放，分层可参照表15进行。

6.3.1.3 绘图文件中的地形图要素代码一般应按照GB 14804执行，也可采用其他的地形图要素代

码 。

                                              表 15

一待
    汉字信息的编码按GB 2312标准执行。

6.3.2 图形编辑的步骤和要求

6.3-2.1 在进行图形编辑之前，按照一定的比例尺，分层绘制出单色（或多色）编辑样图。

6.3.2.2 在绘制出的编辑样图基础上，根据外业绘制的草图和实地情况，按照GB 7929以及本标准

6.4节中地形图编辑原则，或按照用户的要求，确定需要修改和增加的内容。而后进行图廓、方格网及要

素的分层编辑。

    分层编辑完后，应绘制出相应比例尺的检查图，找出存在的问题，对有关层继续进行修改，直到编辑

出一幅完整而符合要求的地形图。

6.4 地形图的编辑原则

6.4.1 居民地

    a． 街区与道路的衔接处，应留0. 2mm间隔；

    b． 建筑在陡坎和斜坡上的建筑物，按实际位置绘出，陡坎无法准确绘出时，可移位表示，并留

0. 2mm的间隔；

    c. 悬空建筑在水上的房屋与水涯线重合时，房屋照常表示，间断水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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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点状地物

    a． 两个点状地物相距很近，同时绘出有困难时，可将高大突出的准确表示，另一个移位表示，但应

保持相互的位置关系；

    b． 点状地物与房屋、道路、水系等其他地物重合时，可中断其他地物符号，间隔0. 2mm，以保持独

立符号的完整性。

6.4.3 交通

    a． 双线道路与房屋、围墙等高出地面的建筑物边线重合时，可以建筑物边线代替道路边线。道路

边线与建筑物的接头处，应间隔0. 2mm;

    b． 铁路与公路（或其他道路）水平相交时，铁路符号不中断，而将另一道路符号中断，不在同一水

平相交时，道路的交叉处，应绘以相应的桥梁符号；

    c． 公路路堤（堑）应分别绘出路边线与堤（堑）边线，两者重合时，可将其中之一移动0. 2mm,

6.4.4 管线

    a。 城市建筑区内电力线、通信线可不连线，但应绘出连线方向；

    b． 同一杆架上架有多种线路时，表示其中主要的线路，但各种线路走向应连贯，线类要分明。

6.4.5 水系

    a． 河流遇桥梁、水坝、水闸等应中断；

    b， 水涯线与陡坎重合时，可用陡坎边线代替水涯线；水涯线与斜坡脚重合时，仍应在坡脚将水涯

线绘出。

6.4.6 境界

    a． 凡绘制有国界线的图，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b， 境界线的转角处不得有间断，应在转角上绘出点或曲、直线，

    。． 境界以线状地物一侧为界时，应离线状地物。. 2mm按图式绘制；如以线状地物中心为界，不能

在线状符号中心绘出时，可沿两侧每隔3---5cm交错绘出3̂-4节符号。但在境界相交或明显拐弯及图

廓处，境界符号不应省略，以明确走向和位置。

6.4.7 等高线

    a． 单色图上等高线遇到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双线道路、路堤、路堑、坑穴、陡坎、斜坡、湖泊、双线

河、双线渠以及注记等均应中断；

    b． 多色图上等高线遇双线河、渠和湖泊、水库、池塘应中断，遇其他地物一律不中断；

    c． 当等高线的坡向不能判别时，应加绘示坡线。

6.4.8 植被

    a． 同一地类界范围内的植被，其符号可均匀配置；大面积分布的植被在能表达清楚的情况下，可

采用注记说明；

    b． 地类界与地面上有实物的线状符号重合时，可省略不绘；与地面无实物的线状符号重合时，将

地类界移位0. 2mm绘出。

6．4.9 注记

    a． 文字注记要使所表示的地物应能明确判读，字头朝北，道路河流名称，可随线状弯曲的方向排

列，各字侧边或底边，应垂直或平行于线状物体；

    b． 文字的间隔尺寸：文字之间最小间隔应为0. 5mm；最大间隔不宜超过字大的8倍。注记时应避

免遮断主要地物和地形特征部分；

    c． 高程注记一般注于点的右方，离点位间隔0. 5mm;

    d． 等高线注记字头应指向山顶或高地，但字头不应指向图纸的下方。地貌复杂的地方，应注意配

置，保持地貌的完整；

    e． 图廓整饰注记按GB 7929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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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数据文件记录标准格式

    本标准的数据记录格式是建立在单纯几何目标的基础上，将点、线、面的属性数据、几何数据等组成

统一的格式文件。主要应用于以图幅为单位的数据信息存贮和不同系统间的数据信息交换。

    为了各系统内部数字化测图的方便、灵活，不强求各个系统放弃自身已采用的数据格式。但各系统

间进行数据交换时，以本标准制定的格式为准。

6.5.1 点、线、面的定义与分类

6.5.1.1 点：用一对坐标来确定一个点状要素制图目标。

    a． 实体点：主要用于确定点状要素（如塔、庙、亭等）平面位置的点；

    b． 标识点：用于确定地形要素名称、属性等注记位置的点。

6.5.1.2 线：一组有序坐标串的连接（或轨迹）来表示线性制图目标。

    a． 线段：两点之间的一段直线；

    b． 折线：连串的线段；

    c． 弧段：由数学函数定义，组成一条曲线的点的轨迹；

    d． 环：由连串而不相交的线段或弧段闭合而成的图形。

6.5.1.3 面：一个封闭的图形，其界线包围一种或多种要素区域。

    a． 内部区域：不包含边界的面；

    b． 多边形：由一个内部区域和一条三边（含三边）以上边界线组成的面。

6.5.2 记录类型与代码

    对点、线、面和图幅信息记录作如下的分类和代码（见表16),

                                              表 16

                          类 型 代 码

                          图幅头记录 1

                        图幅分层索引记录 2

                          实体点记录 3

                          标识点记录 4

                          等高线记录 5

                            线 记 录 6

                              面 记 录 7

6.5.3 数据文件记录格式

6.5.3.1 图幅头记录格式

    图幅头记录格式见表17,

                                                表 17

                              采 网iitllrr入协们
                              雷 。 二＊‘ ＊J卜‘ 图幅结合状况  ：二 用 采 西南角 东北角 PQ r1$ as口叭VL

  记 。 议 雷 昌M望 备芸侣  YL3 ， 比 ．『 ，， ， 的 用 ‘ 图廓点 图廓点 — — — — — — — —
录 ， 图 wdal测 测 密 P7     mTf1    Ah 投 c at+.rt                 L%lHH.Ru}c   +=                 uA   +} 一 一－－ －－ 一－ －一  工 图 LAJAFB 例 斟 岩 铂 平 的 7xP: 坐 标 坐 标 二 ＊ 二 ＊  类 (-Jikv 幅 p 制 制 I 馨 影 上 ” "'.    'VJI 西 JL 东 二 ＊ 西 ＊ 东
  夺 幅 799L2 尺 MI    IP9a5    n 面 高 -ilk                                                            All 北 q,All 西 东 呈 南 尘  型 望 编 Ll 单 日 LM    IwLIA   iq 带 北 截 北 ra 篇 南 需 南
  击 名 曾 分 hr 品 ‘ 坐 程 I'll— — — 需 图 合 图 图 Ff9IM 图 FR
  代 们 号 盆 位 期 级 乏    7S 号 图 Viii 图 器    Was     as 图 器 图  拾 ， 母 LJ-   M   ak 标 系 ， 错 幅 器 幅 幅 器 幅 霜
  码 呀 罢 露 v 、， v 二 幅 a 幅 7WH. 置 幅 置 幅  州 系 统 X      Y      X     Y 翌 号 翌 号 号 翌 号 翌                            霭    Jl, 八 几 艺、 二 号 ， 号 7 ， 号 ， 号

                                统 ， 7 ， ，

  I1 A20 A13 I4 A40 A8 A2 A2                                              I2  I2  F10. 2   F10. 2   F10. 2  F10. 2 A13 A13 AI3 A13 A13 A13 A13 A13

    注：表中下栏（以下同）,I为整型数；F为实型数（单精度或双精度）;A为字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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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记录类型代码，按表16的规定；

    b． 密级和代码见表18;

                                            表 18

                      密 级 代 码

                        内 部 NE

                        秘 密 MI

                        机 密 ii

                        绝 密 JU

    c． 平面坐标系统的类别与代码见表 19;

                                              表 19

                          类 别 代 码

                    统一30带平面直角坐标系 TO

                    任意带平面直角坐标系 RE

                          独立坐标系 DU

    d． 高程系统的类别与代码见表20,

                                            表 20

弃1985 .},}}}1956一亡穿兰
6.5-3.2 图幅分层索引记录格式

    图幅分层索引记录格式见表21,

                                            表 21

一9-RA  WX   A,3MIRM13    13 I 1;布沙阵
6.5.3.3 实体点记录格式

    实体点记录格式见表22,

    a.地形图要素代码按GB 14804执行；
    b． 要素的旋转角度以顺时针计，正北方向为。度，从。到360度，以度为单位，取至小数点后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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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一11                 14件，牛r atF5. 1卞X               Y0.2             F10. 2
6.5-3.4 等高线记录格式

    等高线记录格式见表23,

    a． 高程值为独立高程点或等高线的高程值；

    b． 线性代码见表25;

                                              表 23

iE:RA     }牛                 }MM411   14   I   12     F7. 2 I 11排离并口
    c． 点数：当点数为1时，即为独立高程点，当点数大于1时，即为有序的同一等高线的等值点。

6.5.3.5 线记录格式

    线记录格式见表24,

                                              表 24

、＿＿，地形图 ，＿1、．。 ，‘、＿ 坐标1 坐标2 坐标n

悠 紊夜层，黔畔亨线宽，，一 一 二 ．．．一 一型代码一’二’一一 代码 式代码 一’一 ‘一 X      Y      X      Y             X      Y
          码

  11    14    12    11     11     F5.2     13    F10.2      F10.2   F10.2    F10.2 ⋯ F10. 2   F10. 2

    a．线性类别与代码见表25;

                                            表 25

贡A II  J10*IARA10131AXR}Tm9}}.AJ4Y}J A }Gi}c丰井一
    b． 采集方式分类与代码见表26;

                                              表 26

兰藻鑫一丰军一李
    “左线”和“右线”是指在坐标串生成的母线上配有一定方向性的符号，符号在坐标串连线的左侧；则

为“左线”，反之为“右线”；

    c， 线宽：当对线性地物按中线位置采集时，必须量取线性地物的宽度（如道路宽，渠面宽等）。线宽

以米为单位，取至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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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点数：即对线性地物采集点位的个数。

6.5.3.6 面记录格式

    面记录格式见表27.

                                            表 27

VM  I   P    MP   t    1     2                      X11  14  12  I 11  I 11 14    14    13  I Fl 0.斗--̂_ T 2                       frnY             X      Y2   F10.2           F10.2   F10.2
    a． 主要要素：指的是在面状地物中，需配置一种或多种符号。以一种符号为主的，称为主要要素，

其他为配置要素；

    b． 面性类型与代码见表28.

                                            表 28

二 w ft A mAjtAym4xy介斗二 01弃
65.3.7 标识点（注记）记录格式

    标识点记录格式见表29.

                                              表 29

＿＿＿＿．＿地形图 ，二 ‘＿ 、、 起点文字 起点文字
记录类一 丁万 ＿＿字体分 文字 ．、＿ 文字 、一“．；＊ 、＿ 、，“1：。 ＿

毓 “层”燕蒸蘸 角度巍华毕 '"̀f7井文字一 25f- TAIfT－文字
一” ’ 码 一’一一 ‘一’一 －一 X       Y                      X      Y

  11    14    12    11    F3.1    F5.1                                            12 F10.2   F10.2   A30 ⋯ F10.2   F10.2   A30

    公． 关于记录格式中地形图要素编码：对于地形图要素名称、属性注记，采用对应的地形图要素代

码；其他的按表30编码方法填入代码；

                                              表 30

才Lb   -}gft I}                     witmaWXRStAWtj 9-tt*,M}1Ltll *5;
    b． 字体分类与代码见表31;

                                            表 31

弃立典 123456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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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文字规格：各种注记的文字规格按GB 7929中有关规定执行，字的大小以毫米为单位；

    d． 角度：文字列倾斜角度以顺时针计，正北方向为。度，从。到360度，以度为单位，取至0.1度。

了 数字地形图的修测

7．1 修测前的准备工作

    修测前应进行实地踏勘，确定修测范围，从而制订修测方案。

7．2 修测方法及要求

7.2.1 修测工作，应利用原有的邻近图根点和测有坐标的明显地物点上设站进行。当局部地区地物变

动不大时，可利用经校核的地物点设站修测。修测后地物与邻近原有地物的间距中误差，不得超过0.4

X MX 10-3 (m)。修测后的地物不能再作为修测新地物的依据。

7.2.2 地物变更范围较大或周围地物关系控制不足，补测新建的住宅楼群或独立的高大建筑物，已变

化的较复杂的地貌，均应先补测图根控制再进行修测。

7.2.3 高程点应从邻近的高程控制点引测；局部地区的少量高程点，可利用三个固定的高程点作依据

进行补测。补测结果其高程较差不得超过1/5等高距，并取用平均值。

7.2.4 修测中如发现原图上已有地物、地貌有明显错误或粗差时，亦应进行纠正。

7.2.5 每幅图修测后应将修测情况做出记录，并绘制略图，以供下次修测时参考。

8 成图质量检查及上交资料

8.1 成图图面检查

8.1.1 制图载体的要求

    绘图和刻图的载体一般采用绘图薄膜和刻图膜，其变形率不超过0. 2 %o。当要求原图质量不高时，

可选用纸基作载体。若一次性输出印刷原图，还需满足印刷制版的要求。

8.1.2 成图数学基础的检查

    成图的图廓尺寸、公里网或经纬网、控制点和比例尺等数学基础必须符合本标准和GB 7929的要

求。

8.1.3 线划符号质量要求

    a． 按要素逐项检查，杜绝错漏；

    b． 检查符号，线划的规格和完整性；

    c． 印刷原图的线划最细不小于0. lmm，相邻线划或符号间隔不小于0. 2mm，墨色密度不小于

3.0，刻绘透明部分灰雾度不大于0.10

8.1.4 文字注记的质量要求

    a． 文字注记的字体、字级、字义准确无误；

    b． 字迹清晰，不能有虚断、发糊现象；

    c． 所属关系明确，位置恰当，接边关系处理好；

    d． 印刷原图的剪贴文字注记黑度不小于3.0，刻绘注记透明部分灰雾度不大于0. 10

8.1.5 整饰质量要求

    a． 应符合GB 7929中有关图廓整饰的规定；

    b． 内容完善，不能有遗漏、差错。

8.1.6 各要素相互关系的检查

    图上内容显示是否清楚；各要素符号相切、相接、相交、相离关系的处理，是否符合本标准和

GB 7929的要求。

8.2 精度要求

    a．基本线划尺寸墨绘线粗度0. 2mm，点大为0. 3mm；刻绘线粗为0. l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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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符号点位误差不超过士0. 15mm;

    。． 图廓边长误差不超过士0. 2mm，对角线误差不超过士。. 3mm;

    d． 分版墨绘或刻绘的图幅，各版套合差不超过士0. 2mm;

    e． 图幅接边误差不超过士。.2mm o

8.3 野外检查

8.3.1 野外检查内容包括平面精度检查和高程精度检查，以及地物取舍是否恰当或遗漏的检查。

8.3.2 平面位置精度检测一般采用设站检查的方法。对于居民区或工矿企业区可采用邻近地物点间距

实测。不论采用何种方法，检测结果计算出的中误差不得超过表2的规定。对于高程精度的检测，其检

测结果算得的中误差，高程注记点不得超过表3的规定，等高线插求点不得超过表4的规定。

8.3.3 检测中如发现被检测的地物点和高程点具有粗差时，应视其情况进行重测。当一幅图检测结果

算得的中误差超过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应分析误差分布的情况，再对邻近图幅进行抽查。中误差超限的

图幅应重测。

8.3.4 检测的结果必须建立统计表格和编写野外检测报告。

8.4 机助测图工作结束后应上交的资料

    a. 测区控制点展点图、水准路线图、埋石点点之记；

    b. 测区控制点平差计算结果及其成果表，

    。． 地形原图：包括纸质、薄膜等原图，磁盘或磁带录记的数字原图，以及图幅接合表；

    d． 技术设计书、质量检查统计表及检查验收报告、技术总结。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谭建国、魏瑞芹、赵力彬、薛明。


